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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於臺灣服刑人數有三十

餘人，為促進臺灣與香港、

澳門間司法互助，以及因應

未來可能產生罪犯接返需求

，並使受刑事裁判確定人之

接返有所遵循，爰將臺灣與

香港、澳門間有關罪犯接返

事項納入本法準用範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本法施行細則之訂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後

六個月施行。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後

六個月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屆第二會期第九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4 案「跨國移交受刑人法草案」案擬請

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潘孟安 蔡其昌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考試院函請審議「主計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1 次會議報告

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14300418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考試院會銜函請審議「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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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5 月 23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393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及考試院函請審議「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1 年 6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召開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22 次全體委

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本會廖召集委員正井擔任主席，邀請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石素

梅及相關單位說明提案要旨，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機關代表說明：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石素梅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 貴委員會，審查行政院、考試院會銜函請大院審議之「主計機構人員

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至感榮幸。以下謹就修正情形提出報告。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自 70 年 12 月 28 日制定公布施行，已歷 29 年。配合此次

行政院組織改造，及按相關人事法規，審慎詳加檢討，擬具「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

例」修正草案（共 6 章 35 條條文），由行政院、考試院會銜函請 大院審議，其修正重

點如下： 

(一)增訂一級主計機構之定義。（修正條文第 3 條） 

(二)本條例施行細則原列有關設置主計機構及其員額編制標準應考量因素與授權由中央

主計機關訂定之規定，經依行政程序法有關法規命令應明列法律授權依據規定，予

以提升至本條例規定。（修正條文第 5 條） 

(三)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中央主計機構之設置，除經衡酌國家統計業務之需要，

得分設會計處（室）、統計處（室）者外，原則設主計處（室），並配合職稱簡併

政策，修正主辦人員之職稱。（修正條文第 6 條） 

(四)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將有關省政府之規定刪除，並配合地方制

度法等規定及職稱簡併政策，修正各縣（市）政府主計機構名稱及所屬主辦人員職

稱。（修正條文第 7 條） 

(五)配合修正條文第 6 條及第 7 條，明定未達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所定設主計

處（室）標準之各機關，其主計業務辦理之方式，並規定未設置主計機構而置專責

主計人員時，該專責主計人員得視同主計機構；又經指派負責兼任或兼辦主計業務

人員，視同主辦人員，另並明定兼任人員之職稱。（修正條文第 8 條） 

(六)主計人員擔負財務審核責任重大，為利與機關內各單位之溝通協調，主辦人員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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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列等期能與機關內其他人員之列等保持適度衡平，增訂主計人員職務列等之原則

規定。（修正條文第 9 條） 

(七)考量主辦主計職務列等不同，其任用資格應有所不同，經依主辦主計職務列等分別

訂定適當任用資格，並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 13 條及第 14 條以主辦主計職務訂定任

用資格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16 條至第 20 條） 

(八)明定主計長得調用各機關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人員。（修正條文第 23 條） 

(九)配合公營事業機構主計人員回歸單軌任用制度，規定其應適用所在事業機構之任用

法規；另對公營事業機構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之主計人員，明定仍繼續適用

該法，以保障渠等權益。又現行人事法制已訂有公務人員轉任比敘規定可適用，故

刪除得另訂主計人員轉任比敘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25 條） 

(十)為加強規範主計人員考績之初核、覆核等考核作業程序，並使主計人員之獎懲法規

有明確之授權依據，增列有關規定。（修正條文第 27 條） 

(十一)為強化主辦人員之管理效能，酌修各級主辦人員之職責規範。（修正條文第 30 條

） 

(十二)配合業務需要，增修各級主計機構職務得選用一般行政、資訊處理等職系；另中

央主計機關為配合推動整體主計政策及業務需要宜賦予彈性，選用該等職系之職

務，得不受以不超過其總職務數十分之一為原則之限制。（修正條文第 31 條） 

(十三)考量本條例修正施行日期，應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時程辦理，爰修正本條例

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修正條文第 35 條）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鼎力支持。謝謝！ 

二、銓敘部政務次長吳聰成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一)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以下簡稱本草案），前曾由行政院會同考試

院於民國 100 年 10 月 4 日函送大院審議；惟因未能於大院第 7 屆會期完成立法，第

8 屆爰不予繼續審議。本次再度修正該草案，鑒於前開 100 年 10 月 4 日兩院會銜版

本，於研議過程，已配合本次行政院組織改造或現行銓敘審定實務規定等予以修正

，其過程極為嚴謹，且二院已獲致共識。因此，基於立法程序經濟，本次行政院及

考試院函請審議之本草案，仍維持 100 年 10 月 4 日兩院會銜版本，僅說明欄配合行

政院主計總處組織法及名稱修正，酌作文字修正；而統計員職務業經行政院主計總

處考量，並無設置之必要，爰予尊重該總處權責。 

(二)基於本草案業經行政院及考試院協商獲致共識，且其修正將使主計人事制度更臻健

全，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支持。以上說明，敬請指教。謝謝！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進行質詢，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進入逐條審查；咸認主計機構人員設

置管理條例自 70 年 12 月 28 日制定公布施行，已歷 29 年未修正，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及

相關人事法規更新規定，本法修正確有必要。爰經協商達成共識，茲將審查決議列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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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案： 

(一)草案第一章章名、第一條至第四條、第二章章名、第五條至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

二條、第三章章名、第十三條至第二十二條、第四章章名、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八

條、第五章章名、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六章章名及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五條

，均照案通過。 

(二)草案第八條，除第一項第二款末句「，定其職稱為主計員或會計員。」修正為：「

，定其職稱為主計員、會計員、統計員。」及第三項末句「，其職稱為主計員或會

計員。」修正為：「，其職稱為主計員、會計員、統計員。」外，餘均照案通過。 

(三)現行條文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均照案刪除。 

(四)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地方機關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之任免遷調，由中央主計機關先行提出適任人

選名單，經徵詢地方民選行政首長後辦理。 

肆、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說明。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一份。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行政院函請審議
現 行 條 文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一條 各級主計機

構、人員設置、管

理，依本條例之規

定。 

第一條 各級主計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

依本條例之規定。 

第一條 各級主計機

構、人員設置、管

理，依本條例之規

定；本條例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

律之規定。 

依一般法規體例，

將後段文字刪除。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

主計機構，指各級

政府機關（構）、

公立學校、公營事

業機構（以下簡稱

各機關）內掌理歲

計、會計、統計業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主

計機構，指各級政府

機關（構）、公立學

校、公營事業機構（

以下簡稱各機關）內

掌理歲計、會計、統

計業務之機構。 
行政院主計總處

第二條 本條例所稱

主計機構，謂各級

政府、公務機關、

公立學校、公有營

業機關及公有事業

機關（以下簡稱各

機關）內掌理歲計

、會計、統計事務

一、為符法律用語

，爰將第一項「

謂」字修正為「

指」，並將「各

級政府、公務機

關」修正為「各

級政府機關（構

）」。另將「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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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機構。 
行政院主計總

處為掌理全國主計

業務之中央主計機

關。 

為掌理全國主計業務

之中央主計機關。 
之機構。 

行政院主計處

為掌理全國主計事

務之中央主計機關

。 

計事務」修正為

「統計業務」。 
二、由於「公有營

業機關及公有事

業機關」之界定

，並不明確，為

避免滋生疑義，

爰予合併修正為

「公營事業機構

」。又本條所指

之公營事業機構

，係包含交通事

業機構在內。 
三、配合行政院組

織法第六條：「

行政院設行政院

主計總處……。

」之規定，修正

第二項，並將「

主計事務」修正

為「主計業務」

。 
四、本條例規範之

「主計機構」，

指主計機關或各

機關內部之主計

單位，有別於「

中央行政機關組

織基準法」第三

條第一項第三款

所定義之「機構

」。 
五、本條例規範之

主計機構，不包

括行政法人內部

之主計單位。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

一級主計機構如下

： 

第三條 本條例所定一

級主計機構如下： 
一、總統府、國家安

全會議、行政院、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例相關修

正條文內之「一

級主計機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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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統府、國家

安全會議、行政

院、立法院、司

法院、考試院及

監察院主計機構

。 
二、中央二級機關

（構）或相當中

央二級機關之獨

立機關、省政府

及省諮議會主計

機構。 
三、直轄市政府及

縣（市）政府主

計機關（構）。 

立法院、司法院、

考試院及監察院主

計機構。 
二、中央二級機關（

構）或相當中央二

級機關之獨立機關

、省政府及省諮議

會主計機構。 
三、直轄市政府及縣

（市）政府主計機

關（構）。 

予明確界定，爰

參照中央政府機

關總員額法第二

條及現行主計機

構編制訂定及人

員任免遷調辦法

第二條有關一級

主計機構之範圍

及定義之規定，

並配合現況，定

明「一級主計機

構」之範圍。 
三、本條規範之「

主計機構」，同

修正條文第二條

說明四。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

主計人員，指辦理

歲計、會計、統計

業務之人員。 
主計人員分為

主辦人員及佐理人

員。中央主計機關

之主計官及各機關

綜理歲計、會計或

統計業務之人員為

主辦人員，餘為佐

理人員。 

第四條 本條例所稱主

計人員，指辦理歲計

、會計、統計業務之

人員。 
主計人員分為主

辦人員及佐理人員。

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

官及各機關綜理歲計

、會計或統計業務之

人員為主辦人員，餘

為佐理人員。 

第三條 本條例所稱

主計人員，謂辦理

歲計、會計、統計

事務之人員。 
主計人員分為

主辦人員及佐理人

員。中央主計機關

之主計官及各機關

綜理歲計、會計或

統計事務之人員為

主辦人員，餘為佐

理人員。 

一、條次變更，並

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條例規範之

主計人員，不包

括行政法人內部

之主計人員。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章 主計機構之

設置 

第二章 主計機構之設

置 
第二章 主計機構之

設置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條 主計機構設

置及員額編制標準

，依各該機關之層

級、組織型態、附

屬機關（構）多寡

及主計業務繁簡等

第五條 主計機構設置

及員額編制標準，依

各該機關之層級、組

織型態、附屬機關（

構）多寡及主計業務

繁簡等因素，由中央

主計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主計機

構設置及員額編

制標準」有明確

之法律授權依據

，爰將本條例施

行細則第三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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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由中央主計

機關定之。 
一項第一款規定

移列本條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條 中央政府各

機關主計機構依主

計機構設置及員額

編制標準設置之；

達設置主計機構標

準者，其名稱及主

辦人員之職稱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主計處、會計

處、統計處置處

長。 
二、主計室、會計

室、統計室置主

任。 
前項主計處、

會計處、統計處得

置副處長。 
一級主計機構

設主計處（室），

並得衡酌國家統計

業務需要，分設會

計處（室）、統計

處（室）。一級主

計機構僅設主計處

（室）者，其所屬

各級主計機構原則

設主計室，如因情

形特殊，確有需要

單獨設統計單位者

，得分設會計室、

統計室。一級主計

機構分設會計處（

室）、統計處（室

）者，其所屬各級

主計機構視統計業

務需要，分設會計

室、統計室，但統

第六條 中央政府各機

關主計機構依主計機

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

準設置之；達設置主

計機構標準者，其名

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主計處、會計處

、統計處置處長。 
二、主計室、會計室

、統計室置主任。 
前項主計處、會

計處、統計處得置副

處長。 
一級主計機構設

主計處（室），並得

衡酌國家統計業務需

要，分設會計處（室

）、統計處（室）。

一級主計機構僅設主

計處（室）者，其所

屬各級主計機構原則

設主計室，如因情形

特殊，確有需要單獨

設統計單位者，得分

設會計室、統計室。

一級主計機構分設會

計處（室）、統計處

（室）者，其所屬各

級主計機構視統計業

務需要，分設會計室

、統計室，但統計業

務簡單者，設主計室

，其統計業務由該主

計室置專人辦理。 
第一項統計單位

如因業務需要或情形

特殊，需合併辦理該

第四條 中央政府各

機關主計機構之名

稱及主辦人員之職

稱、職等，由中央

主計機關視其所在

機關之組織及主計

事務之繁簡，依左

列等級分別設置之

： 
一、會計處、統計

處：會計處置會

計長或會計處長

，統計處置統計

長或統計處長，

職位均列第十至

第十二職等。 
二、會計室、統計

室：會計室置會

計主任，統計室

置統計主任，其

職位之列等分為

第八、第九或第

十、第十一職等

。 
三、會計員、統計

員：職位均列第

五至第七職等。 
前項第一款會

計處、統計處得置

副會計長、副統計

長或副處長，職位

均列第十或第十一

職等。 
各機關統計事

務簡單者，由各該

機關會計機構兼辦

。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

第五條，修正第

一項序言。又達

設置主計機構標

準者，依本條之

設置規定辦理。 
三、配合行政院組

織改造作業，中

央各級行政機關

除經衡酌國家統

計業務之需要，

得分設會計處（

室）、統計處（

室）者外，原則

設主計處（室）

，爰於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增

列主計處、主計

室，並依主計機

構設置及員額編

制標準之規定辦

理，俾賦予調整

空間。又配合職

稱簡併政策，將

主計機構名稱為

「處」者之主辦

人員職稱統一為

「處長」、主計

機構名稱為「室

」者，其主辦人

員職稱統一為「

主任」。 
四、第二項配合第

一項酌作修正。 
五、目前各機關職

務列等係依考試

院發布之職務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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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業務簡單者，設

主計室，其統計業

務由該主計室置專

人辦理。 
第一項統計單

位如因業務需要或

情形特殊，需合併

辦理該機關性質相

近業務者，得由其

一級主計機構所在

機關協商中央主計

機關同意，另定其

名稱，並依其設處

或設室，比照第一

項及第二項定其主

辦人員職稱及置副

主管。該統計單位

之主計員額編制及

主計人員管理事項

，應循主計系統管

理，並於其組織法

規明定。 
各機關未設統

計單位者，統計業

務由各該機關主計

機構辦理。 

機關性質相近業務者

，得由其一級主計機

構所在機關協商中央

主計機關同意，另定

其名稱，並依其設處

或設室，比照第一項

及第二項定其主辦人

員職稱及置副主管。

該統計單位之主計員

額編制及主計人員管

理事項，應循主計系

統管理，並於其組織

法規明定。 
各機關未設統計

單位者，統計業務由

各該機關主計機構辦

理。 

等表為準，為符

現行人事法制，

爰將第一項各款

主辦人員職務列

等之規定刪除。 
六、為順利推動主

計業務，並考量

指揮監督等因素

，爰增列第三項

，明定各級主計

機構之設置原則

。 
七、刪除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三款會

計員、統計員之

規定，另於第八

條第一項第二款

訂列置專責主計

人員會計員、主

計員之規定。至

於統計員，配合

此次行政院組改

作業，未來已無

統計員之設置，

爰不再設置統計

員。 
八、配合行政院九

十九年七月二十

三日訂頒之主計

單位設置原則補

充說明，二級機

關符合規定標準

且因統計業務情

形特殊者，得就

機關內與統計具

關聯性業務之單

位，如辦理資訊

業務之單位，合

併設置統計單位

。該統計單位主

管僅限於統計一

條鞭管理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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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又未來辦理

統計業務及其他

業務性質（如資

訊業務等）人員

，其任免遷調、

考績、資遣、退

休、撫卹及平時

考核、獎懲等事

項，係分別循一

條鞭之主計系統

及機關一般人員

之規定辦理。另

考量未來其他層

級之機關或有類

此情形適用規定

之需要，爰增列

修正條文第四項

。 
九、鑑於組改後部

分機關未單獨設

置統計單位，並

非因統計事務簡

單（如環境資源

部、文化部等）

，又以機關若未

分設會計、統計

單位，該機關之

歲計、會計及統

計事務應由其所

設主計機構辦理

，爰將現行第三

項規定修正後移

列為第五項。 
十、本條例內所稱

「一級主計機構

所在機關」之「

所在機關」係指

本條例第三條所

定一級主計機構

所在之機關，該

一級主計機構如

屬該機關之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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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者，則其所

在機關即為該機

關，例如考試院

會計室之所在機

關為考試院；如

該一級主計機構

為機關者，則指

該主計機關，例

如臺北市政府主

計處。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七條 地方政府各

機關主計機構依主

計機構設置及員額

編制標準設置之；

達設置主計機構標

準者，其名稱及主

辦人員之職稱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政府設

主計處，置處長

。 
二、直轄市政府所

屬各機關設會計

室，置主任；其

統計業務繁重者

，得分設統計室

，置主任。 
三、縣（市）政府

設主計處，置處

長。 
四、縣（市）政府

所屬各機關設會

計室，置主任；

其統計業務繁重

者，得分設統計

室，置主任。 
五、鄉（鎮、市）

公所設主計室，

置主任。 

第七條 地方政府各機

關主計機構依主計機

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

準設置之；達設置主

計機構標準者，其名

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政府設主

計處，置處長。 
二、直轄市政府所屬

各機關設會計室，

置主任；其統計業

務繁重者，得分設

統計室，置主任。 
三、縣（市）政府設

主計處，置處長。 
四、縣（市）政府所

屬各機關設會計室

，置主任；其統計

業務繁重者，得分

設統計室，置主任

。 
五、鄉（鎮、市）公

所設主計室，置主

任。 
前項直轄市政府

主計處並置副處長；

縣（市）政府主計處

得置副處長。 
各機關未設統計

第五條 地方政府各

機關主計機構之名

稱及主辦人員之職

稱、職等，由中央

主計機關視各該級

政府機關之組織及

主計事務之繁簡，

依左列規定設置之

： 
一、省（市）政府

設主計處，置處

長，並得置副處

長，職位均列第

十至第十二職等

。 
二、縣（市）政府

設主計室，置主

任，並得置副主

任，職位均列第

七至第九職等。 
三、省（市）政府

所屬各機關設會

計處或會計室或

置會計員，辦理

各該機關歲計、

會計事務，並兼

辦統計事務；其

統計事務繁重者

，設統計處或統

計室或置統計員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

第五條，修正第

一項序言。又達

設置主計機構標

準者，依本條之

設置規定辦理。 
三、配合臺灣省政

府功能業務與組

織之調整及地方

制度法中省政府

已為行政院派出

機關之規定，刪

除現行第一款、

第三款內有關省

政府及其所屬機

關之規定，並配

合各縣（市）政

府一級單位設處

之規定及現況，

修正第二款縣（

市）政府主計機

構之設置規定，

另並依照直轄市

政府、直轄市政

府所屬各機關、

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所

屬各機關之次序

作款次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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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直轄市政

府主計處並置副處

長；縣（市）政府

主計處得置副處長

。 
各機關未設統

計單位者，統計業

務由各該機關主計

機構辦理。 

單位者，統計業務由

各該機關主計機構辦

理。 

。會計處置會計

處長，並得置副

處長，統計處置

統計處長；會計

處長、統計處長

職位均列第九至

第十一職等，會

計處副處長職位

列第八至第十職

等；會計室置會

計主任，並得置

副主任，統計室

置統計主任；會

計主任、統計主

任職位均列第七

至第九職等，會

計室副主任職位

列第六至第八職

等；會計員、統

計員職位均列第

五至第七職等。 
四、縣（市）政府

所屬各機關設會

計室或置會計員

，辦理各該機關

歲計、會計事務

，並兼辦統計事

務；其統計事務

特別繁重者，得

設統計室或置統

計員。會計室置

會計主任，統計

室置統計主任，

職位均列第六至

第八職等；會計

員、統計員職位

均列第五至第七

職等。 
五、鄉（鎮、市）

公所設主計室或

置主計員。主計

室置主任，職位

又直轄市、縣（

市）議會會計室

之設置，分別適

用第二款及第四

款之規定。另外

，配合職稱簡併

政策，將會計室

、統計室、主計

室之主辦職稱統

一名稱為「主任

」。 
四、配合第一項序

言，將現行列於

各款得置副主管

之規定移列為第

二項。 
五、刪除本條各款

主辦人員職務列

等之規定，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六

條說明五。 
六、刪除現行條文

第三款、第四款

及第五款有關會

計員、統計員及

主計員之設置規

定。另於第八條

第一項第二款訂

列置專責主計人

員會計員、主計

員之規定。另考

量地方政府現況

已無統計員之設

置，爰不再設置

統計員。 
七、刪除現行條文

第三款及第四款

有關會計單位兼

辦統計事務之相

關文字，並增列

第三項規定，俾

資完整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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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第六至第八職

等；主計員職位

列第五至第七職

等。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八條 未達主計機

構設置及員額編制

標準所定設處（室

）標準之各機關，

應依下列方式擇一

辦理： 
一、由其上級機關

主計機構辦理；

其預算執行規模

及預算員額數，

得併入該上級機

關合併計算主計

人員員額之設置

人數。 
二、中央政府四級

各機關、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

所屬二級各機關

，且其業務單位

主管之職務列等

為薦任第八職等

以下者，得置專

責主計人員辦理

，定其職稱為主

計員、會計員、

統計員。 
三、由其上級機關

主計機構指派主

計人員兼任或兼

辦。 
四、同一主管機關

得合併所屬數個

機關設置主計機

構。 
五、由上級機關主

計機構商請各該

機關就本機關內

第八條 未達主計機構

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

所定設處（室）標準

之各機關，應依下列

方式擇一辦理： 
一、由其上級機關主

計機構辦理；其預

算執行規模及預算

員額數，得併入該

上級機關合併計算

主計人員員額之設

置人數。 
二、中央政府四級各

機關、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所屬二

級各機關，且其業

務單位主管之職務

列等為薦任第八職

等以下者，得置專

責主計人員辦理，

定其職稱為主計員

或會計員。 
三、由其上級機關主

計機構指派主計人

員兼任或兼辦。 
四、同一主管機關得

合併所屬數個機關

設置主計機構。 
五、由上級機關主計

機構商請各該機關

就本機關內遴薦適

當人員，循主計系

統指派兼任或兼辦

。 
前項第四款所稱

主管機關，指各一級

主計機構所在之機關

。 

 一、本條新增。 
二、未達設主計處

（室）標準之機

關，其主計業務

主要為歲計及會

計業務，如與機

關內部其他輔助

單位合併設置，

將產生領導統御

、指揮監督等問

題，以致無法發

揮主計機構內部

審核等超然獨立

之功能，爰於第

一項定明未達設

置主計處（室）

標準之機關，其

主計業務辦理之

方式。 
三、第二項定明第

一項第四款所稱

主管機關，係指

各一級主計機構

所在之機關，以

明權責。 
四、第三項定明未

設置主計機構而

置專責主計人員

時，該專責主計

人員得視同主計

機構；又經指派

負責兼任或兼辦

主計業務人員，

視同主辦人員。

另為利同機關內

單位主管職務列

等適度衡平及業

務溝通協調，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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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薦適當人員，

循主計系統指派

兼任或兼辦。 
前項第四款所

稱主管機關，指各

一級主計機構所在

之機關。 
第一項第二款

所置專責主計人員

，視同主計機構；

第一項第三款或第

五款經指派負責兼

任或兼辦各該機關

主計業務之人員，

視同主辦人員；該

兼任人員之職稱為

主任，但兼任中央

政府四級各機關、

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所屬二級各機

關，且其業務單位

主管之職務列等為

薦任第八職等以下

機關主計業務者，

其職稱為主計員、

會計員、統計員。 

第一項第二款所

置專責主計人員，視

同主計機構；第一項

第三款或第五款經指

派負責兼任或兼辦各

該機關主計業務之人

員，視同主辦人員；

該兼任人員之職稱為

主任，但兼任中央政

府四級各機關、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所

屬二級各機關，且其

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

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

以下機關主計業務者

，其職稱為主計員或

會計員。 

明兼任人員之職

稱為主任，但兼

任中央政府四級

各機關、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

所屬二級各機關

，且其業務單位

主管之職務列等

為薦任第八職等

以下機關主計業

務者，其職稱為

主計員、會計員

。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中央政府四級

機關尚有統計員

設置之需要，爰

增列「統計員」

職稱 ，以資完備

。 

（照案通過） 
第九條 各機關主計

機構之名稱，應訂

入各該機關組織法

規。 
各機關主計人

員職務之列等，依

各機關組織法規或

所適用之職務列等

表規定辦理；主辦

人員職務之列等宜

與各該機關一級業

務單位主管之職務

列等維持適度衡平

。 

第九條 各機關主計機

構之名稱，應訂入各

該機關組織法規。 
各機關主計人員

職務之列等，依各機

關組織法規或所適用

之職務列等表規定辦

理；主辦人員職務之

列等宜與各該機關一

級業務單位主管之職

務列等維持適度衡平

。 

第六條 各機關主計

機構之名稱，應訂

入各該機關組織法

規；其主辦人員職

位之歸級列等，應

視其工作繁簡難易

、責任輕重，依第

四條、第五條所定

職等範圍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刪除本條現行

條文後段有關主

辦人員歸級列等

之規定。 
三、本條所指「各

機關組織法規」

，包括各機關之

組織法律、組織

規程、組織自治

條例、組織準則

、暫行組織規程

或編制表。 
四、為期主計人員

之列等能與機關

內其他人員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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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保持衡平，以

利單位間之溝通

協調，增訂第二

項主計人員職務

列等規定。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條 主計處、會

計處、統計處視業

務之繁簡，分科或

分課辦事；主計室

、會計室、統計室

得分科或分組或分

課或分股辦事。 

第十條 主計處、會計

處、統計處視業務之

繁簡，分科或分課辦

事；主計室、會計室

、統計室得分科或分

組或分課或分股辦事

。 

第七條 主計處、會

計處、統計處視業

務之繁簡，分科或

分課辦事；主計室

、會計室、統計室

得分科或分課或分

股辦事。 

一、條次變更。 
二、增訂得「分組

」辦事之規定，

以符現況。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一條 各機關主

計機構名稱、主辦

人員職稱及內部組

織，有不適用第六

條、第七條及前條

規定者，得比照所

在機關內部組織及

同等級人員定之。

佐理人員之職稱，

比照所在機關同等

級人員定之。 

第十一條 各機關主計

機構名稱、主辦人員

職稱及內部組織，有

不適用第六條、第七

條及前條規定者，得

比照所在機關內部組

織及同等級人員定之

。佐理人員之職稱，

比照所在機關同等級

人員定之。 

第八條 各機關主計

機構名稱及主辦人

員職稱、職等及內

部組織，有不適用

第四條、第五條及

第七條規定者，得

比照所在機關內部

組織及同等級人員

定之。佐理人員之

職稱、職等，比照

所在機關同等級人

員定之。 

條次變更，並酌作

條次、標點符號及

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二條 各級主計

機構員額編制，由

各該管上級機關主

計機構擬訂，層報

中央主計機關核定

。但得視實際需要

，分級授權核定；

其辦法，由中央主

計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各級主計機

構員額編制，由各該

管上級機關主計機構

擬訂，層報中央主計

機關核定。但得視實

際需要，分級授權核

定；其辦法，由中央

主計機關定之。 

第九條 各級主計機

構員額編制，由各

該管上級機關主計

機構擬訂，層報中

央主計機關核定。

但得視實際需要，

分級授權核定；其

辦法由中央主計機

關定之。 

條次變更，並酌作

標點符號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章 主計人員之

任用 

第三章 主計人員之任

用 
第三章 主計人員之

任用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三條 中央主計機 第十條 中央主計機 一、條次變更，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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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中央主計

機關常務副主計長

，由主計長就現任

主計官或計政學識

優良，行政經驗豐

富，具有擬任職務

任用資格者，遴請

任命之。 

關常務副主計長，由

主計長就現任主計官

或計政學識優良，行

政經驗豐富，具有擬

任職務任用資格者，

遴請任命之。 

關副主計長，由主

計長就現任主計官

或計政學識優良，

行政經驗豐富，具

有擬任職等任用資

格者，遴請任命之

。 

將「職等」修正

為「職務」。 
二、配合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

及行政院主計總

處組織法第三條

有關總處置副主

計長二人，其中

一人列常務職務

，一人列政務職

務之規定，將「

副主計長」修正

為「常務副主計

長」，以資明確

。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四條 中央主計

機關之主計官，應

就具有下列各款資

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主計官，

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

二職等以上或相

當官等、職等之

主辦主計職務一

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

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中央主計

機關簡任第十職

等以上或相當官

等、職等之主計

職務五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有

擬任職務之任用

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

相當高等考試之

第十四條 中央主計機

關之主計官，應就具

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者任用之： 
一、曾任主計官，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用

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二

職等以上或相當官

等、職等之主辦主

計職務一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 
三、曾任中央主計機

關簡任第十職等以

上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計職務五年

以上，著有成績，

具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

當高等考試之特種

考試或薦任升官等

考試會計、審計、

第十一條 中央主計

機關之主計官，應

就具有左列各款資

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主計官，

具有擬任職等之

任用資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中

央各機關會計長

、統計長、省（

市）政府主計處

處長或相當之主

辦主計職務一年

以上，著有成績

，具有擬任職等

之任用資格者。 
三、現任或曾任中

央主計機關第十

職等以上主計職

務五年以上，著

有成績，具有擬

任職等之任用資

格者。 
四、經會計、審計

、統計人員相當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法制

體例，將「左列

」修正為「下列

」。 
三、依新人事制度

用語將現行條文

各款「具有擬任

職等之任用資格

」、第二款「相

當之」、第四款

「相當職等」及

第三款、第四款

「第十職等」分

別修正為「具有

擬任職務之任用

資格」、「相當

官等、職等之」

、「相當官等、

職等」及「簡任

第十職等」，並

於第三款增列「

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文字，以

應公營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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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考試或薦任

升官等考試會計

、審計、統計相

關職系及格或在

教育部認可之國

內、外大學修習

主計學科或相當

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簡任第十

職等以上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

計或審計職務四

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

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在教育部認

可之國內、外大

學充任專任教授

，講授主計學科

或相當學科三年

以上，於主計學

術有專門著作，

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統計相關職系及格

或在教育部認可之

國內、外大學修習

主計學科或相當主

計學科畢業，並曾

任簡任第十職等以

上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計或審計職

務四年以上，著有

成績，具有擬任職

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在教育部認可

之國內、外大學充

任專任教授，講授

主計學科或相當學

科三年以上，於主

計學術有專門著作

，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職等考試及格或

在教育部認可之

國內、外大學修

習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第十職

等以上或相當職

等之主計或審計

職務四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有

擬任職等之任用

資格者。 
五、在教育部認可

之國內、外大學

充任專任教授，

講授主計學科或

相當學科三年以

上，於主計學術

有特殊著作，具

有擬任職等之任

用資格者。 

未列官等職等人

員適用之需。 
四、本條有關「相

當官等、職等」

，係指未列有官

等職等之交通事

業機構人員及公

營事業機構人員

，依公務人員曾

任公務年資採計

提敘俸級認定辦

法之附表「各類

人員與行政機關

公務人員職等相

當年資採計提敘

俸級對照表」，

予以認定渠等相

當行政機關公務

人員之官等職等

。 
五、配合行政院組

織改造作業，中

央一、二級行政

機關設主計處置

處長，其職務列

等比照會計長、

統計長之職務列

等辦理。另現行

會計長、統計長

及直轄市政府主

計處處長之職務

列等均列簡任第

十二職等以上。

又配合職稱簡併

政策，會計處、

統計處之主辦人

員職稱均配合修

正為處長。為期

文字簡潔並避免

與縣（市）政府

主計處簡任第十

職等至第十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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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處長之任用資

格混淆，爰配合

修正第二款。 
六、為求文字簡潔

及立法經濟將各

款「現任或曾任

」修正為「曾任

」。 
七、配合現況對第

四款所列之考試

資格及學經歷部

分酌作文字修正

。 
八、將第五款「特

殊著作」修正為

「專門著作」。 
九、配合現行銓敘

審定實務規定，

修正條文第二款

至第四款所定曾

任官等職等之主

計職務年資，係

以擬任人員業經

審定有案合格實

授或先予試用（

不包括准予權理

）之年資認定，

為期明確，將另

於本條例施行細

則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五條 簡任第十

二職等以上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辦

主計職務，應就具

有下列各款資格之

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簡任第十

二職等以上或相

當官等、職等之

第十五條 簡任第十二

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辦主計職

務，應就具有下列各

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 
一、曾任簡任第十二

職等以上或相當官

等、職等之主辦主

計職務，具有擬任

第十二條 中央各機

關會計長、統計長

、省（市）政府主

計處處長，應就具

有左列各款資格之

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中央各機

關會計長、統計

長、省（市）政

府主計處處長或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新人事制

度用語將現行條

文各款「具有擬

任職等之任用資

格」、第一款、

「相當之」、第

二款至第四款「

相當職等」、「

第九職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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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主計職務，

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二、曾任會計處長

、統計處長，或

簡任第十一職等

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辦主計職

務一年以上，著

有成績，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

格。 
三、經高等考試、

相當高等考試之

特種考試或薦任

升官等考試會計

、審計、統計相

關職系及格或在

教育部認可之國

內、外大學修習

主計學科或相當

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簡任第十

職等以上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

計或審計職務三

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

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

職等以上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

計職務四年以上

，或薦任第九職

等以上或相當官

等、職等之主計

職務六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有

擬任職務之任用

資格。 

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會計處長、

統計處長，或簡任

第十一職等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辦

主計職務一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有

擬任職務之任用資

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

當高等考試之特種

考試或薦任升官等

考試會計、審計、

統計相關職系及格

或在教育部認可之

國內、外大學修習

主計學科或相當主

計學科畢業，並曾

任簡任第十職等以

上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計或審計職

務三年以上，著有

成績，具有擬任職

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

等以上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計職務

四年以上，或薦任

第九職等以上或相

當官等、職等之主

計職務六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 

相當之主辦主計

職務，具有擬任

職等之任用資格

者。 
二、現任或曾任會

計處長、統計處

長或第十職等以

上或相當職等之

主辦主計職務一

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

等之任用資格者

。 
三、經會計、審計

、統計人員相當

職等考試及格或

在教育部認可之

國內、外大學修

習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第十職

等以上或相當職

等之主計或審計

職務三年以上，

具有擬任職等之

任用資格者。 
四、現任或曾任第

十職等以上或相

當職等之主計職

務四年以上，或

第九職等以上或

相當職等之主計

職務六年以上，

具有擬任職等之

任用資格者。 

第十職等」分別

修正為「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

格」、「相當官

等、職等之」、

「相當官等職等

」、「薦任第九

職等」及「簡任

第十職等」。另

第二款原列「第

十職等」配合陞

遷層次之考量，

修正為「簡任第

十一職等。」 
三、本條有關「相

當官等、職等」

之意涵，同修正

條文第十四條說

明四。 
四、配合行政院組

織改造作業，中

央一、二級行政

機關設主計處置

處長，其職務列

等比照會計長、

統計長之職務列

等辦理。另現行

會計長、統計長

及直轄市政府主

計處處長之職務

列等均列簡任第

十二職等以上。

又配合職稱簡併

政策，會計處、

統計處之主辦人

員職稱均配合修

正為處長。為期

文字簡潔及賦予

彈性，並避免與

現行縣（市）政

府主計處簡任第

十職等至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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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處長之任用

資格混淆，爰將

序文任用資格適

用對象修正為「

簡任第十二職等

以上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辦主

計職務」，並配

合修正第一款。 
五、另配合臺灣省

政府功能業務與

組織之調整及地

方制度法中省政

府已為行政院派

出機關之規定，

刪除本條現行條

文內有關省政府

之規定。 
六、為求立法經濟

，將本條各款「

現任或曾任」修

正為「曾任」。 
七、第三款、第四

款所具經歷之後

增列「著有成績

」，以與修正條

文第十四條及本

條第二款取得衡

平。 
八、配合現況對第

三款所列之考試

資格及學經歷部

分酌作文字修正

。 
九、本條第一款任

用資格係以曾任

本條所規範之擬

任職務者，即具

該職務任用資格

，作為銓敘審定

之依據；第二款

至第四款所定曾



 

 107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1 期 院會紀錄

任官等職等之主

計職務年資，係

以擬任人員業經

審定有案合格實

授或先予試用（

不包括准予權理

）之年資認定，

為期明確，將另

於本條例施行細

則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刪除）  第十三條 會計處長

、統計處長、第十

職等以上會計主任

、統計主任，應就

具有左列各款資格

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第十職等

以上或相當職等

之主辦主計職務

，具有擬任職等

之任用資格者。 
二、現任或曾任第

九職等或相當職

等之主辦主計職

務三年以上，具

有擬任職等之任

用資格者。 
三、經會計、審計

、統計人員相當

職等考試及格，

或在教育部認可

之國內、外大學

修習主計學科畢

業，並曾任第十

職等或相當職等

之主計或審計職

務一年以上，或

曾任第九職等或

相當職等之主計

職務三年以上，

一、本條刪除。 
二、查現行對於擬

任簡任第十職等

至第十一職等、

第十職等、薦任

第九職等至簡任

第十職等之主辦

主計職務及公營

事業機構相當主

辦主計職務之任

用資格，係依本

條規定辦理。惟

因考量該等主辦

主計職務之職責

程度不同，且宜

依陞遷層次，訂

定不同之任用資

格條件，爰將本

條規定刪除，並

增列第十六條及

第十七條規範。 
審查會： 

照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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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擬任職等之

任用資格者。 
四、現任或曾任第

十職等或相當職

等之主計職務二

年以上，或曾任

第九職等以上或

相當職等之主計

職務四年以上，

具有擬任職等之

任用資格者。 

（照案通過） 
第十六條 職務列等

最高為簡任第十一

職等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辦主計職

務，應就具有下列

各款資格之一者任

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

最高為簡任第十

一職等或相當官

等、職等之主辦

主計職務，具有

擬任職務之任用

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

職等以上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

辦主計職務一年

以上，著有成績

，具有擬任職務

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

相當高等考試之

特種考試或薦任

升官等考試會計

、審計、統計相

關職系及格，或

在教育部認可之

國內、外大學修

習主計學科或相

第十六條 職務列等最

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

或相當官等、職等之

主辦主計職務，應就

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

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

高為簡任第十一職

等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辦主計職務

，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職

等以上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辦主計

職務一年以上，著

有成績，具有擬任

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

當高等考試之特種

考試或薦任升官等

考試會計、審計、

統計相關職系及格

，或在教育部認可

之國內、外大學修

習主計學科或相當

主計學科畢業，並

曾任簡任第十職等

以上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計或審計

職務一年以上，具

 一、本條新增。 
二、定明職務列等

最高為簡任第十

一職等或相當官

等、職等之主辦

主計職務之任用

資格。 
三、本條有關「相

當官等、職等」

之意涵，同修正

條文第十四條說

明四。 
四、第一款任用資

格係以曾任本條

所規範之擬任職

務者，即具該職

務任用資格，作

為銓敘審定之依

據；第二款至第

四款所定曾任官

等職等之主計職

務年資，係以擬

任人員業經審定

有案合格實授或

先予試用（不包

括准予權理）之

年資認定，為期

明確，將另於本

條例施行細則規

範。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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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簡任第

十職等以上或相

當官等、職等之

主計或審計職務

一年以上，具有

擬任職務之任用

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

職等以上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

計職務二年以上

，或曾任薦任第

九職等以上或相

當官等、職等之

主計職務五年以

上，著有成績，

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有擬任職務之任用

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

等以上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計職務

二年以上，或曾任

薦任第九職等以上

或相當官等、職等

之主計職務五年以

上，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用

資格。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七條 職務列等

最高為簡任第十職

等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辦主計職務

，應就具有下列各

款資格之一者任用

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

最高為簡任第十

職等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辦主

計職務，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

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

職等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辦主

計職務二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

第十七條 職務列等最

高為簡任第十職等或

相當官等、職等之主

辦主計職務，應就具

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

高為簡任第十職等

或相當官等、職等

之主辦主計職務，

具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職

等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辦主計職務

二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務

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

當高等考試之特種

考試或薦任升官等

考試會計、審計、

統計相關職系及格

 一、本條新增。 
二、定明職務列等

最高為簡任第十

職等（包括簡任

第十職等、薦任

第九職等至簡任

第十職等）或相

當官等、職等之

主辦主計職務之

任用資格。 
三、本條有關「相

當官等、職等」

之意涵，同修正

條文第十四條說

明四。 
四、第一款任用資

格係以曾任本條

所規範之擬任職

務者，即具該職

務任用資格，作

為銓敘審定之依

據；第二款至第

四款所定曾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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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高等考試之

特種考試或薦任

升官等考試會計

、審計、統計相

關職系及格，或

在教育部認可之

國內、外大學修

習主計學科或相

當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薦任第

九職等以上或相

當官等、職等之

主計職務三年以

上，著有成績，

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

職等以上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

計職務一年以上

，或曾任薦任第

九職等以上或相

當官等、職等之

主計職務四年以

上，著有成績，

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或在教育部認可

之國內、外大學修

習主計學科或相當

主計學科畢業，並

曾任薦任第九職等

以上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計職務三

年以上，著有成績

，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

等以上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計職務

一年以上，或曾任

薦任第九職等以上

或相當官等、職等

之主計職務四年以

上，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用

資格。 

等職等之主計職

務年資，係以擬

任人員業經審定

有案合格實授或

先予試用（不包

括准予權理）之

年資認定，為期

明確，將另於本

條例施行細則規

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刪除） 
 

 第十四條 第七至第

九職等主計主任、

會計主任、統計主

任，應就具有左列

各款資格之一者任

用之： 
一、曾任第七至第

九職等主辦主計

職務，具有擬任

職等之任用資格

者。 
二、現任或曾任第

六職等或相當職

等之主辦主計職

務二年以上，具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對於擬任

薦任第七職等、

第七職等至第八

職等、第八職等

、第七職等至第

九職等、第八職

等至第九職等、

第九職等主辦主

計職務之任用資

格，係依本條規

定辦理。惟因考

量該等主辦主計

職務之職責程度

不同，且宜依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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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擬任職等之任

用資格者。 
三、經會計、審計

、統計人員相當

職等考試及格或

在教育部認可之

國、內外大學修

習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第六職

等或相當職等之

主計或審計職務

二年以上，具有

擬任職等之任用

資格者。 
四、現任或曾任第

七職等或相當職

等之主計職務一

年以上，具有擬

任職等之任用資

格者。 

遷層次，訂定不

同之任用資格條

件，爰將本條規

定刪除，並於第

十八條至第二十

條規範。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通過） 
第十八條 職務列等

最高為薦任第九職

等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辦主計職務

，應就具有下列各

款資格之一者任用

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

最高為薦任第九

職等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辦主

計職務，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

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

職等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計職

務一年以上，著

有成績，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

格。 

第十八條 職務列等最

高為薦任第九職等或

相當官等、職等之主

辦主計職務，應就具

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

高為薦任第九職等

或相當官等、職等

之主辦主計職務，

具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職

等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計職務一年

以上，著有成績，

具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八職

等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辦主計職務

三年以上，著有成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職務列等

最高為薦任第九

職等（包括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九

職等、薦任第八

職等至第九職等

、薦任第九職等

）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辦主計

職務之任用資格

。 
三、本條有關「相

當官等、職等」

之意涵，同修正

條文第十四條說

明四。 
四、第一款任用資

格係以曾任本條

所規範之擬任職

務者，即具該職

務任用資格，作



 

 112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71 期 院會紀錄 

三、曾任薦任第八

職等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辦主

計職務三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

相當高等考試之

特種考試或薦任

升官等考試會計

、審計、統計相

關職系及格或在

教育部認可之國

內、外大學修習

主計學科或相當

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薦任第八

職等以上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

計或審計職務三

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

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七

職等以上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

計職務五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績，具有擬任職務

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

當高等考試之特種

考試或薦任升官等

考試會計、審計、

統計相關職系及格

或在教育部認可之

國內、外大學修習

主計學科或相當主

計學科畢業，並曾

任薦任第八職等以

上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計或審計職

務三年以上，著有

成績，具有擬任職

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七職

等以上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計職務

五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務

之任用資格。 

為銓敘審定之依

據；第二款至第

五款所定曾任官

等職等之主計職

務年資，係以擬

任人員業經審定

有案合格實授或

先予試用（不包

括准予權理）之

年資認定，為期

明確，將另於本

條例施行細則規

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十九條 職務列等

最高為薦任第八職

等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辦主計職務

，應就具有下列各

款資格之一者任用

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

最高為薦任第八

職等或相當官等

第十九條 職務列等最

高為薦任第八職等或

相當官等、職等之主

辦主計職務，應就具

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

高為薦任第八職等

或相當官等、職等

之主辦主計職務，

具有擬任職務之任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職務列等

最高為薦任第八

職等（包括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

職等、薦任第八

職等）主辦主計

職務之任用資格

。 
三、本條有關「相

當官等、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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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之主辦主

計職務，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

格。 
二、曾任薦任第八

職等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計職

務一年以上，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七

職等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辦主

計職務二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

相當高等考試之

特種考試或薦任

升官等考試會計

、審計、統計相

關職系及格或在

教育部認可之國

內、外大學修習

主計學科或相當

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薦任第六

職等以上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

計或審計職務四

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

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六

職等以上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

計職務五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八職

等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計職務一年

以上，具有擬任職

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七職

等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辦主計職務

二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務

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

當高等考試之特種

考試或薦任升官等

考試會計、審計、

統計相關職系及格

或在教育部認可之

國內、外大學修習

主計學科或相當主

計學科畢業，並曾

任薦任第六職等以

上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計或審計職

務四年以上，著有

成績，具有擬任職

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六職

等以上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計職務

五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務

之任用資格。 

之意涵，同修正

條文第十四條說

明四。 
四、本條第一款任

用資格係以曾任

本條所規範之擬

任職務者，即具

該職務任用資格

，作為銓敘審定

之依據；第二款

至第五款所定曾

任官等職等之主

計職務年資，係

以擬任人員業經

審定有案合格實

授或先予試用（

不包括准予權理

）之年資認定，

為期明確，將另

於本條例施行細

則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條 職務列等最 第十五條 會計員、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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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職務列等

最高為薦任第七職

等或相當官等、職

等之主辦主計職務

，應就具有下列各

款資格之一者任用

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

最高為薦任第七

職等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辦主

計職務，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

格。 
二、經公務人員考

試或公務人員升

官等考試會計、

審計、統計相關

職系及格，並曾

任主計或審計職

務一年以上，著

有成績，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

格。 
三、曾任薦任第六

職等以上或相當

官等、職等之主

計職務一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四、曾任主計職務

二年以上，著有

成績，具有擬任

職務之任用資格

。 

高為薦任第七職等或

相當官等、職等之主

辦主計職務，應就具

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

高為薦任第七職等

或相當官等、職等

之主辦主計職務，

具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二、經公務人員考試

或公務人員升官等

考試會計、審計、

統計相關職系及格

，並曾任主計或審

計職務一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 
三、曾任薦任第六職

等以上或相當官等

、職等之主計職務

一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務

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主計職務二

年以上，著有成績

，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統計員應就具有左

列各款資格之一者

任用之： 
一、曾任第五職等

或相當職等主辦

主計職務，具有

擬任職等之任用

資格者。 
二、經會計、審計

、統計人員相當

職等考試及格，

並曾任主計或審

計職務一年以上

，具有擬任職等

之任用資格者。 
三、現任或曾任主

計職務二年以上

，具有擬任職等

之任用資格者。 

二、查現行條文並

未規定薦任第六

職等至第七職等

主辦人員之任用

資格，惟現況具

有薦任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主辦

主計職務；又依

修正條文第八條

第一項第二款所

置會計員、主計

員，其職務列等

依規定為委任第

五職等至薦任第

七職等，另配合

現行條文第十四

條刪除，將原規

定之薦任第七職

等主辦主計職務

之任用資格移列

本條規定，爰將

本條適用對象予

以修正為職務列

等最高為薦任第

七職等或相當官

等、職等主計主

辦職務。 
三、配合上開適用

對象之修正，修

正第一款規定，

又第一款「相當

職等」修正為「

相當官等、職等

」，現行第一款

、第二款、第三

款「具有擬任職

等之任用資格」

均修正為「具有

擬任職務之任用

資格」，另配合

實務上遴員之需

，增列第三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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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現行第三款

移列為第四款。 
四、本條有關「相

當官等、職等」

之意涵，同修正

條文第十四條說

明四。 
五、修正條文第二

款、第四款所定

經歷之後增列「

著有成績」，以

與修正條文第十

四條至第十九條

取得衡平。 
六、第一款任用資

格係以曾任本條

所規範之擬任職

務者，即具該職

務任用資格，作

為銓敘審定之依

據；第三款所定

曾任官等、職等

之主計職務年資

，係以擬任人員

業經審定有案合

格實授或先予試

用（不包括准予

權理）之年資認

定，為期明確，

將另於本條例施

行細則規範。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一條 各職等

佐理人員，應就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用

資格者，並按其所

具關於歲計、會計

、統計之資歷或其

相關之資歷分別任

用之。 

第二十一條 各職等佐

理人員，應就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格者

，並按其所具關於歲

計、會計、統計之資

歷或其相關之資歷分

別任用之。 

第十六條 各職等佐

理人員，應就具有

擬任職等之任用資

格者，並按其所具

關於歲計、會計、

統計之資歷或其相

關之資歷分別任用

之。 

條次變更，並將現

行條文內「擬任職

等」文字修正為「

擬任職務」。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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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第二十二條 會計、

統計類科考試及格

人員依法分發擔任

主計機構職務，由

中央主計機關辦理

轉分發。 

第二十二條 會計、統

計類科考試及格人員

依法分發擔任主計機

構職務，由中央主計

機關辦理轉分發。 

第十七條 主計類科

考試及格人員依法

分發擔任主計機構

職務，由中央主計

機關辦理轉分發。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考試

分發作業及現行

考試類科之規定

，將現行條文內

「主計類科」文

字修正為「會計

、統計類科」。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四章 主計人員之

管理 

第四章 主計人員之管

理 
第四章 主計人員之

管理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主計長

得調用各機關辦理

歲計、會計、統計

人員。 

第二十三條 主計長得

調用各機關辦理歲計

、會計、統計人員。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係由原「

行政院主計處組

織法」第十九條

規定移列；為期

發揮主計系統超

然獨立功能，賦

予主計長得調用

全國主計人員之

權責。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四條 各級主

計人員之任免遷調

，除一級主計機構

主辦人員，由中央

主計機關辦理外，

餘由各該管或其上

級機關主計機構層

報中央主計機關核

辦。但得視實際需

要，分官等、職等

授權核辦；其辦法

，由中央主計機關

定之。 
各級主計人員

任免遷調，應於發

第二十四條 各級主計

人員之任免遷調，除

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

員，由中央主計機關

辦理外，餘由各該管

或其上級機關主計機

構層報中央主計機關

核辦。但得視實際需

要，分官等、職等授

權核辦；其辦法，由

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各級主計人員任

免遷調，應於發布時

，通知其所在機關首

長。 

第十八條 各級主計

人員之任免遷調，

除中央各主管機關

、省（市）政府主

計主辦人員，由中

央主計機關辦理外

，餘由各該管或其

上級機關主計機構

層報中央主計機關

核辦。但得視實際

需要，分職等授權

核辦；其辦法由中

央主計機關定之。 
各級主計人員

任免遷調，應於發

布時，通知其所在

一、條次變更。 
二、將第一項前段

「中央各主管機

關、直轄市政府

主計」一詞修正

為「一級主計機

構」，以符現況

。另將「職等」

修正為「官等、

職等」。 
三、第二項未修正

。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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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時，通知其所在

機關首長。 
機關首長。 

（照案通過） 
第二十五條 公營事

業機構主計人員，

按其關於歲計、會

計、統計之資歷任

用，並應分別適用

其所在公營事業機

構之任用法規，不

得選擇任用制度。 
現職依公務人

員任用法銓敘審定

之主計人員，因職

期輪調交通事業機

構且未具相當資位

任用資格者，或職

期輪調交通事業機

構以外公營事業機

構辦理職務歸系有

案之職務者，及公

營事業機構現職主

計人員經依公務人

員任用法銓敘審定

者，均仍適用公務

人員任用法繼續任

用至其離職為止。 

第二十五條 公營事業

機構主計人員，按其

關於歲計、會計、統

計之資歷任用，並應

分別適用其所在公營

事業機構之任用法規

，不得選擇任用制度

。 
現職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銓敘審定之主

計人員，因職期輪調

交通事業機構且未具

相當資位任用資格者

，或職期輪調交通事

業機構以外公營事業

機構辦理職務歸系有

案之職務者，及公營

事業機構現職主計人

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銓敘審定者，均仍

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

繼續任用至其離職為

止。 

第十九條 未實施職

位分類機關主計人

員之任用資格，得

按其關於歲計、會

計、統計之資歷，

分別適用其所在機

關之任用法規，並

與適用本條例任用

資格之主計人員相

互轉任；其轉任比

敘辦法，由中央主

計機關會同銓敘部

定之。 
前項主計人員

之任免遷調程序，

依照前條規定辦理

。 

一、條次變更。 
二、因職位分類制

度已廢止，爰將

現行條文中「未

實施職位分類機

關」等文字修正

為「公營事業機

構」，以符現況

。 
三、考量各類人員

權益衡平等因素

，現行已無須再

另訂主計人員轉

任比敘相關規定

，爰將第一項後

段條文刪除。將

公營事業機構、

交通事業機構現

職依公務人員任

用法銓敘審定及

職期輪調等之主

計人員權益保障

等規定予以納入

，爰增列第二項

；後段所稱「離

職」，包含退休

、資遣、死亡、

辭職、免職、轉

任等情形及各該

事業機構民營化

在內。 
四、因修正條文第

二十四條已明定

各級主計人員任

免遷調程序，業

已涵蓋全部公營

事業機構主計人

員在內，爰刪除

現行條文第二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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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六條 各級主

辦人員應建立職期

輪調制度；其辦法

，由中央主計機關

定之。 

第二十六條 各級主辦

人員應建立職期輪調

制度；其辦法，由中

央主計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各級主辦

人員應建立職期輪

調制度；其辦法由

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 

條次變更，並酌作

標點符號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七條 各級主

計人員之俸給、考

績（成）、資遣、

退休、撫卹及平時

考核、獎懲，分別

適用有關法規；其

辦理程序，依主計

人事系統辦理。但

主計人員考績（成

）之辦理，應由各

一級主計機構組成

之考績委員會初核

，主計機構主辦人

員覆核，經由中央

主計機關或授權之

主計機構核定，送

銓敘部銓敘審定。

非於年終辦理之另

予考績（成），或

因情形特殊之一級

主計機構，報經中

央主計機關核准不

設置考績委員會時

，除考績（成）免

職人員應送經中央

主計機關考績委員

會考核外，得逕由

其隸屬之一級主計

機構主辦人員考核

。 
前項平時考核

及獎懲標準，得由

中央主計機關另訂

第二十七條 各級主計

人員之俸給、考績（

成）、資遣、退休、

撫卹及平時考核、獎

懲，分別適用有關法

規；其辦理程序，依

主計人事系統辦理。

但主計人員考績（成

）之辦理，應由各一

級主計機構組成之考

績委員會初核，主計

機構主辦人員覆核，

經由中央主計機關或

授權之主計機構核定

，送銓敘部銓敘審定

。非於年終辦理之另

予考績（成），或因

情形特殊之一級主計

機構，報經中央主計

機關核准不設置考績

委員會時，除考績（

成）免職人員應送經

中央主計機關考績委

員會考核外，得逕由

其隸屬之一級主計機

構主辦人員考核。 
前項平時考核及

獎懲標準，得由中央

主計機關另訂主計人

員獎懲辦法辦理，並

送銓敘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各級主

計人員之俸給、考

績、資遣、退休、

撫卹及平時考核、

獎懲，分別適用有

關法規；其辦理程

序，依主計人事系

統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主計人員

之考績程序能切

合公務人員考績

法第十四條中有

關考績之初核、

覆核及不設考績

委員會情形之考

核等作業規定，

爰增列第一項後

段等文字。 
三、查主計機構人

員設置管理條例

施行細則第十六

條規定：「本條

例第二十一條所

稱平時考核、獎

懲，除適用有關

法規外，由中央

主計機關依法另

訂主計人員獎懲

辦法辦理，並送

銓敘部備查。」

原行政院主計處

並於七十四年二

月八日據以訂定

主計人員獎懲辦

法發布施行。依

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五十條第二項

規定，法規命令

之內容應明列其

法律授權之依據

，為使主計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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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人員獎懲辦法

辦理，並送銓敘部

備查。 

獎懲辦法有明確

之授權規定，爰

予增列第二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八條 各級主

計人員之訓練、進

修，由中央主計機

關統籌策劃辦理。 
各一級主計機

構得因業務需要，

自行辦理在職訓練

、進修，並報請中

央主計機關核備。 

第二十八條 各級主計

人員之訓練、進修，

由中央主計機關統籌

策劃辦理。 
各一級主計機構

得因業務需要，自行

辦理在職訓練、進修

，並報請中央主計機

關核備。 

第二十二條 各級主

計人員之訓練、進

修，由中央主計機

關統籌策劃辦理。 
中央各主管機

關主計機構、省（

市）政府主計機構

，得因業務需要自

行辦理訓練、進修

，並報請中央主計

機關核備。 

一、條次變更。 
二、將第二項前段

「中央各主管機

關主計機構、省

（市）政府主計

機構」一詞修正

為「各一級主計

機構」，以符現

況。又將「自行

辦理訓練」修正

為「自行辦理在

職訓練」，以資

明確。 
三、第一項未修正

。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五章 主計人員之

監督 

第五章 主計人員之監

督 
第五章 主計人員之

監督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二十九條 各級主

辦人員對各該管上

級機關主辦人員負

責，並依法受所在

機關長官之指揮。 
各級佐理人員

受主辦人員之指揮

監督。 

第二十九條 各級主辦

人員對各該管上級機

關主辦人員負責，並

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

之指揮。 
各級佐理人員受

主辦人員之指揮監督

。 

第二十三條 各級主

計主辦人員對各該

管上級機關主辦人

員負責，並依法受

所在機關長官之指

揮。 
各級主計佐理

人員受主計主辦人

員之指揮監督。 

條次變更，並酌作

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條 各級主辦

人員應出席各該級

政府或所在機關有

關其業務之各項會

議，並應與各單位

連繫協調，協助作

第三十條 各級主辦人

員應出席各該級政府

或所在機關有關其業

務之各項會議，並應

與各單位連繫協調，

協助作適法與適當之

經費動支，及提供決

第二十四條 各級主

計主辦人員應出席

各該級政府或所在

機關有關其業務之

各項會議，並應與

業務單位連繫協調

，增進管理效能。 

條次變更，並配合

「主計人員服務守

則」精神酌作修正

，另作文字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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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法與適當之經費

動支，及提供決策

有用資訊，增進管

理效能。 

策有用資訊，增進管

理效能。 

（照案刪除） 
 

 第二十五條 各機關

主計業務簡單者，

得由該管上級主計

機構派員兼辦或委

託各該機關指派適

當人員兼辦。兼辦

人員除對該管上級

主計主辦人員負責

外，並依法受所在

機關長官之指揮。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前段有關

指派人員兼辦之

規定，業移列於

修正條文第八條

規定，並規定各

機關受指派兼辦

主計業務人員視

同該機關主辦人

員。是以，渠等

人員受指揮監督

之規定應依修正

條文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辦理

，爰刪除本條規

定。 
審查會： 

照案刪除。 

（照案通過） 
第六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第六章 附 則 章名未修正。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一條 各級主

計機構為應業務需

要，得選用一般行

政、法制、經建行

政、資訊處理及有

關工程職系人員。

但以不超過其總職

務數十分之一為原

則。 
中央主計機關

配合其組織設置規

定，並視其推動整

體主計業務需要選

用前項職系人員，

不受前項規定比例

第三十一條 各級主計

機構為應業務需要，

得選用一般行政、法

制、經建行政、資訊

處理及有關工程職系

人員。但以不超過其

總職務數十分之一為

原則。 
中央主計機關配

合其組織設置規定，

並視其推動整體主計

業務需要選用前項職

系人員，不受前項規

定比例之限制。 

第二十六條 各級主

計機構為應業務需

要，得選用法制、

經建行政、電子處

理資料及有關工程

職系之人員。但以

不超過其總職位數

十分之一為原則。 

一、條次變更，並

將第一項「職位

」文字修正為「

職務」。又配合

現行職系名稱，

將「電子處理資

料」職系，修正

為「資訊處理」

職系。另增列一

般行政職系人員

，以應業務推動

需要。 
二、配合本次行政

院組織改造，原

行政院主計處電

子處理資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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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 人員及業務移撥

「行政院主計總

處」（中央主計

機關）設置內部

單位「主計資訊

處」，並考量中

央主計機關為應

制定主計政策及

推動整體主計業

務之需，於選用

第一項所列職系

人員方面，允宜

賦予設置彈性，

而與所屬各級主

計機構有所區別

，爰予增列第二

項。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二條 各級主

計人員之俸給，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分別比照所在機

關所定俸給標準定

之。 

第三十二條 各級主計

人員之俸給，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應分別

比照所在機關所定俸

給標準定之。 

第二十七條 各級主

計人員之職等、俸

給，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應分別比照

所在機關所定俸給

標準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條文第九

條已明定主計人

員之職務適用職

務列等表之規定

，爰將「職等、

」刪除。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

修正施行前，各機

關組織法規所定主

計機構之名稱及主

辦人員之職稱，與

第六條及第七條之

規定不符者，悉依

第六條及第七條之

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修

正施行前，各機關組

織法規所定主計機構

之名稱及主辦人員之

職稱，與第六條及第

七條之規定不符者，

悉依第六條及第七條

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條例

施行前各機關組織

法規所定主計機構

之名稱及主辦人員

之職稱、職等，與

第四條及第五條之

規定不符者，悉依

第四條及第五條之

規定辦理。 
本條例施行細

則，由中央主計機

關會同銓敘部定之

。 

一、條次變更。 
二、將第一項有關

主辦人員之「職

等」刪除，並酌

作文字修正；又

配合修正條文第

六條及第七條修

正主計機構名稱

及簡併主辦人員

職稱，行政院及

其所屬各級行政

機關所餘各級學

校、總統府等行

政院以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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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地方機關）之

主計機構名稱及

主辦職稱與修正

規定不符者，均

須分別依修正條

文第六條及第七

條規定辦理。 
三、第二項移列為

修正條文第三十

四條，爰予刪除

。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

施行細則，由中央

主計機關會同銓敘

部定之。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施

行細則，由中央主計

機關會同銓敘部定之

。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內容由現

行條文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移列。 
審查會： 

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

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以命令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

行日期，由行政院以

命令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條例

自公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行政院組

織改造作業時程

，本條例施行日

期修正為由行政

院以命令定之。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在場）廖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

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一章及第一條。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草案（二讀）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各級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依本條例之規定。 

主席：第一章章名及第一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主計機構，指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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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各機關）內掌理歲計、會計、統計業務之機構。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掌理全國主計業務之中央主計機關。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定一級主計機構如下： 

一、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主計機構

。 

二、中央二級機關（構）或相當中央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省政府及省諮議會主計

機構。 

三、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主計機關（構）。 

主席：第三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本條例所稱主計人員，指辦理歲計、會計、統計業務之人員。 

主計人員分為主辦人員及佐理人員。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及各機關綜理歲計、

會計或統計業務之人員為主辦人員，餘為佐理人員。 

主席：第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章章名及第五條。 

第二章 主計機構之設置 

第 五 條  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依各該機關之層級、組織型態、附屬機關（構）多

寡及主計業務繁簡等因素，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章章名及第五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中央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設置之；達設置主計機構

標準者，其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置處長。 

二、主計室、會計室、統計室置主任。 

前項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得置副處長。 

一級主計機構設主計處（室），並得衡酌國家統計業務需要，分設會計處（室）

、統計處（室）。一級主計機構僅設主計處（室）者，其所屬各級主計機構原則設主

計室，如因情形特殊，確有需要單獨設統計單位者，得分設會計室、統計室。一級主

計機構分設會計處（室）、統計處（室）者，其所屬各級主計機構視統計業務需要，

分設會計室、統計室，但統計業務簡單者，設主計室，其統計業務由該主計室置專人

辦理。 

第一項統計單位如因業務需要或情形特殊，需合併辦理該機關性質相近業務者，

得由其一級主計機構所在機關協商中央主計機關同意，另定其名稱，並依其設處或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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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比照第一項及第二項定其主辦人員職稱及置副主管。該統計單位之主計員額編制

及主計人員管理事項，應循主計系統管理，並於其組織法規明定。 

各機關未設統計單位者，統計業務由各該機關主計機構辦理。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地方政府各機關主計機構依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設置之；達設置主計機構

標準者，其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政府設主計處，置處長。 

二、直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室，置主任；其統計業務繁重者，得分設統計室

，置主任。 

三、縣（市）政府設主計處，置處長。 

四、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設會計室，置主任；其統計業務繁重者，得分設統計

室，置主任。 

五、鄉（鎮、市）公所設主計室，置主任。 

前項直轄市政府主計處並置副處長；縣（市）政府主計處得置副處長。 

各機關未設統計單位者，統計業務由各該機關主計機構辦理。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未達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所定設處（室）標準之各機關，應依下列方式擇

一辦理： 

一、由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辦理；其預算執行規模及預算員額數，得併入該上級機

關合併計算主計人員員額之設置人數。 

二、中央政府四級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二級各機關，且其業務單位

主管之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者，得置專責主計人員辦理，定其職稱為主

計員、會計員、統計員。 

三、由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指派主計人員兼任或兼辦。 

四、同一主管機關得合併所屬數個機關設置主計機構。 

五、由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商請各該機關就本機關內遴薦適當人員，循主計系統指派

兼任或兼辦。 

前項第四款所稱主管機關，指各一級主計機構所在之機關。 

第一項第二款所置專責主計人員，視同主計機構；第一項第三款或第五款經指派

負責兼任或兼辦各該機關主計業務之人員，視同主辦人員；該兼任人員之職稱為主任

，但兼任中央政府四級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所屬二級各機關，且其業務單

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以下機關主計業務者，其職稱為主計員、會計員、

統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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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各機關主計機構之名稱，應訂入各該機關組織法規。 

各機關主計人員職務之列等，依各機關組織法規或所適用之職務列等表規定辦理

；主辦人員職務之列等宜與各該機關一級業務單位主管之職務列等維持適度衡平。 

主席：第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主計處、會計處、統計處視業務之繁簡，分科或分課辦事；主計室、會計室、統計

室得分科或分組或分課或分股辦事。 

主席：第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一條。 

第 十 一 條  各機關主計機構名稱、主辦人員職稱及內部組織，有不適用第六條、第七條及前條

規定者，得比照所在機關內部組織及同等級人員定之。佐理人員之職稱，比照所在機關

同等級人員定之。 

主席：第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 十 二 條  各級主計機構員額編制，由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計機構擬訂，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定

。但得視實際需要，分級授權核定；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章章名及第十三條。 

第三章 主計人員之任用 

第 十 三 條  中央主計機關常務副主計長，由主計長就現任主計官或計政學識優良，行政經驗豐

富，具有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遴請任命之。 

主席：第三章章名及第十三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 十 四 條  中央主計機關之主計官，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主計官，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中央主計機關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

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

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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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充任專任教授，講授主計學科或相當學科三年

以上，於主計學術有專門著作，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五條。 

第 十 五 條  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

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二、曾任會計處長、統計處長，或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

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

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或薦任第九職

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六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

資格。 

主席：第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現行法第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十六條。 

第 十 六 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

各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一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

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

，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

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

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二年以上，或曾任薦任第

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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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七 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

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

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

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簡任第十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或曾任薦任第

九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

任用資格。 

主席：第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現行法第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十八條。 

第 十 八 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

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九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

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三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主席：第十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九條。 

第 十 九 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

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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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曾任薦任第八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具有擬任職務之任

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經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或薦任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

關職系及格或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修習主計學科或相當主計學科畢業，

並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或審計職務四年以上，著有成

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五、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五年以上，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主席：第十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條。 

第 二 十 條  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應就具有下列各

款資格之一者任用之： 

一、曾任職務列等最高為薦任第七職等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辦主計職務，具有擬

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二、經公務人員考試或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會計、審計、統計相關職系及格，並曾

任主計或審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三、曾任薦任第六職等以上或相當官等、職等之主計職務一年以上，著有成績，具

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曾任主計職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主席：第二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各職等佐理人員，應就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者，並按其所具關於歲計、會計、

統計之資歷或其相關之資歷分別任用之。 

主席：第二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會計、統計類科考試及格人員依法分發擔任主計機構職務，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轉

分發。 

主席：第二十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章章名及第二十三條。 

第四章  主計人員之管理 

第二十三條  主計長得調用各機關辦理歲計、會計、統計人員。 

主席：第四章章名及第二十三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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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任免遷調，除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由中央主計機關辦理外，餘

由各該管或其上級機關主計機構層報中央主計機關核辦。但得視實際需要，分官等、

職等授權核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各級主計人員任免遷調，應於發布時，通知其所在機關首長。 

主席：第二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五條  公營事業機構主計人員，按其關於歲計、會計、統計之資歷任用，並應分別適用其

所在公營事業機構之任用法規，不得選擇任用制度。 

現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之主計人員，因職期輪調交通事業機構且未具相

當資位任用資格者，或職期輪調交通事業機構以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職務歸系有案之

職務者，及公營事業機構現職主計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銓敘審定者，均仍適用公

務人員任用法繼續任用至其離職為止。 

主席：第二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各級主辦人員應建立職期輪調制度；其辦法，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主席：第二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俸給、考績（成）、資遣、退休、撫卹及平時考核、獎懲，分別適

用有關法規；其辦理程序，依主計人事系統辦理。但主計人員考績（成）之辦理，應

由各一級主計機構組成之考績委員會初核，主計機構主辦人員覆核，經由中央主計機

關或授權之主計機構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成），或

因情形特殊之一級主計機構，報經中央主計機關核准不設置考績委員會時，除考績（

成）免職人員應送經中央主計機關考績委員會考核外，得逕由其隸屬之一級主計機構

主辦人員考核。 

前項平時考核及獎懲標準，得由中央主計機關另訂主計人員獎懲辦法辦理，並送

銓敘部備查。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訓練、進修，由中央主計機關統籌策劃辦理。 

各一級主計機構得因業務需要，自行辦理在職訓練、進修，並報請中央主計機關

核備。 

主席：第二十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章章名及第二十九條。 

第五章  主計人員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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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各級主辦人員對各該管上級機關主辦人員負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 

各級佐理人員受主辦人員之指揮監督。 

主席：第五章章名及第二十九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條。 

第 三 十 條  各級主辦人員應出席各該級政府或所在機關有關其業務之各項會議，並應與各單位

連繫協調，協助作適法與適當之經費動支，及提供決策有用資訊，增進管理效能。 

主席：第三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現行法第二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六章章名及第三十一條。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一條  各級主計機構為應業務需要，得選用一般行政、法制、經建行政、資訊處理及有關

工程職系人員。但以不超過其總職務數十分之一為原則。 

中央主計機關配合其組織設置規定，並視其推動整體主計業務需要選用前項職系

人員，不受前項規定比例之限制。 

主席：第六章章名及第三十一條均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各級主計人員之俸給，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分別比照所在機關所定俸給標準定之

。 

主席：第三十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三條。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主計機構之名稱及主辦人員之職稱，與第

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不符者，悉依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辦理。 

主席：第三十三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計機關會同銓敘部定之。 

主席：第三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五條。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主席：第三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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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決議：「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現在處理審查會所作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地方機關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之任免遷調，由中央主計機關先行提出適任人選名單，經徵

詢地方民選行政首長後辦理。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

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

軍備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主計局

組織法草案」、「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設置條例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

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14300412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

」、「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主計局組織

法草案」、「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草案」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草案」案，

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4 月 19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691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均不含附件）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草案」、「國

防部軍備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草案」、「國防部主計局組織法草案」、「國


